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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8� � � � � � � �证券简称：用友网络 公告编号：2025-05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用友产业园（北京）中区8号楼E1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6,719,3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48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先生主持。 所有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公司独董张瑞君、周剑、王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章珂、王仕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齐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956,655 97.2981 44,549,275 2.6890 213,400 0.012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921,755 97.2960 44,570,475 2.6902 227,100 0.0138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794,155 97.2883 44,689,075 2.6974 236,100 0.0143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859,255 97.2922 44,639,175 2.6944 220,900 0.0134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914,655 97.2955 44,612,975 2.6928 191,700 0.0117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0,257,391 97.1955 46,274,639 2.7931 187,300 0.0114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965,355 97.2986 44,571,875 2.6903 182,100 0.01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于境外公开发行股票（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519,449 99.9275 1,005,381 0.0606 194,500 0.011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于境外公开发行股票（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539,549 99.9287 969,581 0.0585 210,200 0.0128

4.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510,549 99.9270 973,081 0.0587 235,700 0.0143

4.03、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502,449 99.9265 969,081 0.0584 247,800 0.0151

4.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499,449 99.9263 972,481 0.0586 247,400 0.0151

4.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500,149 99.9264 974,181 0.0588 245,000 0.0148

4.06、议案名称：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506,049 99.9267 970,781 0.0585 242,500 0.0148

4.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489,949 99.9257 981,181 0.0592 248,200 0.0151

4.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483,849 99.9254 989,981 0.0597 245,500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86,049 99.9195 1,021,181 0.0616 312,100 0.018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84,449 99.9194 1,023,981 0.0618 310,900 0.018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72,649 99.9187 1,015,581 0.0613 331,100 0.0200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境外首次公开发行H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416,449 99.9213 981,681 0.0592 321,200 0.0195

9.议案名称：《关于境外公开发行H股前滚存利润分配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424,849 99.9218 976,081 0.0589 318,400 0.019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1,932,455 97.2966 44,460,975 2.6836 325,900 0.019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400,749 99.9204 984,681 0.0594 333,900 0.0202

1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92,249 99.9198 1,005,881 0.0607 321,200 0.0195

11.03、议案名称：议案名称：《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55,649 99.9176 978,881 0.0590 384,800 0.0234

11.0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H股发行后适用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名人选参选董事的程序（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84,349 99.9194 963,681 0.0581 371,300 0.0225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5,369,149 99.9185 979,981 0.0591 370,200 0.022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0,441,212 99.6210 5,919,418 0.3572 358,700 0.0218

14.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465,744 93.6132 1,493,458 1.4492 5,087,952 4.93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于境外公开发行股

票（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101,847,273 98.8356 1,005,381 0.9757 194,500 0.1887

4.01 上市地点 101,867,373 98.8551 969,581 0.9409 210,200 0.2040

4.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01,838,373 98.8270 973,081 0.9443 235,700 0.2287

4.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101,830,273 98.8191 969,081 0.9404 247,800 0.2405

4.04 发行方式 101,827,273 98.8162 972,481 0.9437 247,400 0.2401

4.05 发行规模 101,827,973 98.8169 974,181 0.9454 245,000 0.2378

4.06 定价原则 101,833,873 98.8226 970,781 0.9421 242,500 0.2353

4.07 发行对象 101,817,773 98.8070 981,181 0.9522 248,200 0.2409

4.08 发售原则 101,811,673 98.8011 989,981 0.9607 245,500 0.2382

5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

101,713,873 98.7061 1,021,181 0.9910 312,100 0.3029

6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01,712,273 98.7046 1,023,981 0.9937 310,900 0.3017

7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

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01,700,473 98.6931 1,015,581 0.9855 331,100 0.3213

8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境外公开发

行H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101,744,273 98.7356 981,681 0.9527 321,200 0.3117

9

《关于境外公开发行H股前滚

存利润分配方式的议案》

101,752,673 98.7438 976,081 0.9472 318,400 0.3090

13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

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96,769,036 93.9075 5,919,418 5.7444 358,700 0.3481

14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96,465,744 93.6132 1,493,458 1.4492 5,087,952 4.93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 议案3至议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议案14关联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

司、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14及其他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征、邵丹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 � �编号：临2025-05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用

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会联合会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耿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耿凡先生不担任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截至本公告日，

耿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耿凡先生，1978年10月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于2011年9月加入用友，担任集团法务部总经理，主要负责集团法律事务

与法律风险管控。 曾在滕氏企业集团、金杜律师事务所等任职。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 � �编号：临2025-057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用友网络” ）于2025年6月24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现

有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联席公司秘书及委任公司授权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的需要，按照香港法律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规

则》” ）的相关要求，现提请董事会聘任齐麟、余咏诗为联席公司秘书，并委任余咏诗、吴政平为《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3.05条项下负

责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沟通的授权代表，并委任余咏诗为《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16部项

下的授权代表。

公司聘任的《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联席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任期自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之日起生

效。 公司聘任的香港《公司条例》下的授权代表的任期自聘任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授权董事会授权人士单独或共同全权办理本次公司秘书聘任及授权代表委任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前期磋商、定价、签署聘任

及委任协议等，并可根据需要，调整上述人选。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及其他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有关监管机构的要求，经公司董事会研究，为进一步完善

公司H股发行上市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置进行调整，调整后审计委员会成员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成员：张瑞君、周剑、王丰，其中独立董事张瑞君女士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述调整自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最新《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

司的总裁、负责全局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及以上人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由公司董事会任免的人员。 经公

司总裁提名，公司决定聘任李伟民、陈蕴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2025年6月24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

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范东、王勇、李俊毅、史周军、张成雨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公司内部职务保持不变，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的 《用友网络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58）。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简历：

齐麟先生，1979年11月出生，法律研究硕士。 曾任北京市联德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用友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总监，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高级总监、高级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

余咏诗女士，中国国籍。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会计学学士学位。 余女士是香港公司治理公会和英国特许公司治理公会会员。 拥

有逾15年的丰富公司秘书工作经验，熟悉《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公司条例》和离岸公司的合规工作。 余女士拥有香港联交所认可的公

司秘书须具备的学术及专业资格。

吴政平先生，1964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1992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行政总监等职

务，现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目前还担任北京用友幸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用友政务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厦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

李伟民先生，1974年7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3年11月加入用友，曾任用友云达信息技术服务（南昌）有限公司副总裁，用友金融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裁。

陈蕴奇女士，1978年4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21年10月加入用友，曾任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及德勤会计

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裁兼总会计师。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 � �编号：临2025-058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用友网络” ）于2025年6月24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由于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最新《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裁、负责全局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及以上人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公司执

行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由公司董事会任免的人员，因此范东、王勇、李俊毅、史周军、张成雨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公司内部职务保

持不变。 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范东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6月24日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

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章程》修订

了高管定义

是 高级副总裁 否

王勇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6月24日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

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章程》修订

高管定义

是 高级副总裁 否

李俊毅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6月24日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

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章程》修订

高管定义

是 高级副总裁 否

史周军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6月24日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

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章程》修订

高管定义

是 高级副总裁 否

张成雨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6月24日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

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章程》修订

高管定义

是 高级副总裁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范东、王勇、李俊毅、史周军、张成雨虽然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但其公司内部职务保持不变，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及经营

管理，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万通发展

股票代码：600246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5279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辛店路1号亚运新新家园办公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422号龙山新新家园(原民营经济开发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金融中心B座8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6月2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

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嘉华控股、控股股东 指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万通控股 指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万通发展、上市公司 指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5279室

法定代表人 刘永彬

注册资本 19,257.4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2601982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信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推广；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销售文化用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

备；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24-06-03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 王忆会持股82%，岳山持股10%，程维持股8%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辛店路1号亚运新新家园办公楼

联系电话 010-51737566

2、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422号龙山新新家园(原民营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刘永彬

注册资本 143,832.791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25951645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商业设施的销售、出租；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包装服务；打

印、复印、传真、电话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承办组织展览、展

销；设备租赁；购销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除外）、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百货；建筑装饰、装修；制冷

设备安装；健身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住宿；餐饮；零售图书、

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零售音像制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1997-03-06至2096-03-05

股东情况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1.97%，海南万通御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07%，其他股东合计持股17.96%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金融中心B座8层

联系电话 010-6804603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1、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刘永彬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无

岳山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无

程维 女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无

2、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王忆会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长

张国安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孙华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首席财务官

吴丹毛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赵毅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会主席

彭和平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王丹彦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华控股和万通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被司法拍卖偿还债务的被动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司法拍卖累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达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定价依据

嘉华控股 82,500,000 4.3038% 司法拍卖 2025年02月13日至2025年06月23日 5.08-6.43 法院确定

万通控股 41,010,000 2.1394% 司法拍卖 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03月27日 4.70-7.91 法院确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嘉华控股 446,889,141 23.3129% 364,389,141 19.0091%

万通控股 319,259,789 16.6549% 278,249,789 14.5155%

合计 766,148,930 39.9678% 642,638,930 33.5246%

嘉华控股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万通控股与控股股东嘉华控股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系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万通控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642,638,9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3.52%，累计质押股份数为624,433,330股，占所持有股份

总数的97.17%，占公司总股本的32.57%，本次司法拍卖过户暨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也不会对上市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

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文件可在上市公司查阅：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司法拍卖股份减少证明文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永彬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永彬

2025年6月24日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永彬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永彬

2025年6月24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层

股票简称 万通发展 股票代码 60024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5279室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422号龙山新新家园 (原民营经

济开发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V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V������无 □

万通控股是嘉华控股的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V����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嘉华控股 万通控股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持股数量：446,889,141股 持股数量：319,259,789股

持股比例：23.3129%���������������������持股比例：16.6549%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嘉华控股 万通控股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股票种类：A股流通股

持股数量：364,389,141股 持股数量：278,249,789股

变动数量：82,500,000股 变动数量：41,010,000股

变动比例：4.3038%����������������������变动比例：2.1394%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嘉华控股 万通控股

时间：2025年2月13日 时间：2024年12月25日

至 至

2025年6月23日 2025年3月27日

方式：司法拍卖 方式：司法拍卖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V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V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永彬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永彬

202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0246� � � � � � �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57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

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 ）被司法拍卖的2,000万股和6,150万股公司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已于近日完成过户登记。

●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后， 嘉华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64,389,1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1%。

● 本次权益变动为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通控

股” ）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导致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前，嘉华控股及万通控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66,14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7%；本次权益变动后，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42,63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52%。

● 本次拍卖过户暨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

公司于今日收到嘉华控股和万通控股发来的《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并通过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嘉华控股被司法拍卖的2,000万股和6,150万

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累计权益变动跨越5%的整数

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8日10时至2025年5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通过京东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第二次公开拍卖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票和27,900万股股票。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2025年5月29日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显示，拍卖标的2,000万股

股票全部成交，分别被2名自然人竞得；拍卖的27,900万股股票中成交6,150万股，分别被20名自然人竞

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本次拍卖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显示， 上述被司法拍卖的2,000万股和6,150万股公司股

份已于近日完成过户登记。

本次拍卖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嘉华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64,389,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一）嘉华控股

企业名称：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5279室

法定代表人：刘永彬

注册资本：19,257.4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601982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信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技术推广；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销售文化用品、

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2024-06-03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王忆会持股82%，岳山持股10%，程维持股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辛店路1号亚运新新家园办公楼

（二）万通控股

企业名称：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422号龙山新新家园(原民营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永彬

注册资本：143,832.7914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5951645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商业设施的销售、出租；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包装服务；打印、复印、传真、电话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

术服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承办组织展览、展销；设备租赁；购销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除外）、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百货；建筑装饰、装修；制冷设备安装；健身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住宿；餐饮；零售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

物、零售音像制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1997-03-06至2096-03-05

股东情况：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1.97%，海南万通御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07%，其

他股东合计持股17.96%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金融中心B座8层

嘉华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万通控股与嘉华控股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系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导致被动减持。

万通控股分别于2024年12月25日、2025年1月6日完成被司法拍卖1,500,000股、18,510,000股的

过户登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

户暨权益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嘉华控股于2025年2月13日完成被司法拍卖1,000,000股的过户登记，万通控股于2025年3月7日完

成20,000,000股的过户登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万通控股于2025年3月27日完成被司法拍卖100万股的过户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嘉华控股于2025年6月23日完成被司法拍卖2,000万股和6,150万股的过户登记。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嘉华控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6,889,141 23.32% 364,389,141 19.01%

万通控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9,259,789 16.65% 278,249,789 14.52%

合计 766,148,930 39.97% 642,638,930 33.52%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2、以上数据如果有误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3、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总股本从1,943,644,076

股减少至1,916,916,076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已回购股份注销实

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导致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公司642,638,9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2%，累计质押股份数为624,433,330股，占所持有股份总数的97.17%，占公司总股本的32.57%。 本

次司法拍卖过户暨权益变动事项，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

司于同日披露的《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19� � �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5-30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0日以邮件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分别为魏军先

生、王新星先生、杨守杰先生、魏武臣先生、刘中会先生、张建新先生、吴传利先生、张大光先生、王红军先生。 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魏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对《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对《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5年7月10日在南阳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19� � �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5-31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10日（周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0日9:15-15:00中的任意

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表决。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

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7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5年7月7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

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上述提案1至提案3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由公司2025年6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的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2025年7月8-9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4:00至17:00。

3.登记地点：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4. 在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5.登记和表决时：法人股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6.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须

在2025年7月9日上午12：00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并请通过电话方式对所发信函、邮件和传真与本公司进行确认。

7.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新华，刘广论

邮箱：zqswb@zhongnan.net

联系电话：0377-83880277，0377-83880276

传真：0377-83882888

通讯地址：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邮编：473000

8.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19

2.投票简称：中兵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7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1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7月10

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类别和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弃权” 项下面的方框中选择一项，以打“√” 为准。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自委托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含当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600771� � � � � � � � � �证券简称：广誉远 公告编号：2025-012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29号梧桐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726,6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31

其中，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 代表股份74,991,8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12人，代表股份9,734,78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晓军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董事季占璐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刘兆维因工作安排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胡正人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72,184 98.4013 1,254,203 1.4802 100,264 0.1185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37,784 98.3607 1,258,103 1.4848 130,764 0.154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04,884 98.3219 1,293,303 1.5264 128,464 0.151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400,672 97.2547 2,225,115 2.6262 100,864 0.1191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272,243 98.2834 1,270,343 1.4993 184,065 0.2173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37,284 98.3601 1,256,203 1.4826 133,164 0.1573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448,851 97.3115 2,161,236 2.5508 116,564 0.1377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64,780 98.0385 1,549,506 1.8288 112,365 0.132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暨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22,683 98.3429 1,249,644 1.4749 154,324 0.1822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73,382 98.0487 1,508,604 1.7805 144,665 0.1708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22,042 98.3421 1,240,244 1.4638 164,365 0.1941

1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02,842 98.3195 1,258,144 1.4849 165,665 0.1956

1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175,602 95.8088 3,398,784 4.0114 152,265 0.1798

1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133,642 95.7592 3,429,244 4.0474 163,765 0.1934

1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现金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874,344 95.4532 3,711,343 4.3803 140,964 0.1665

1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168,643 95.8006 3,411,743 4.0267 146,265 0.1727

1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143,642 95.7710 3,459,545 4.0831 123,464 0.14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167,204 77.8334 2,225,115 21.2053 100,864 0.9613

8

公司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8,831,312 84.1623 1,549,506 14.7667 112,365 1.0710

9

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暨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9,089,215 86.6201 1,249,644 11.9091 154,324 1.47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

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同意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玫律师、陈媛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